


教育部 114 年教師節敬師徵稿活動辦法 

一、活動說明 

9 月 28 日一年一度的教師節快到了，你還記得以前在課堂上鬧出的那些笑話嗎？你是不

是也曾對老師許過超荒謬的願望，或不小心在全班面前出糗到想瞬間消失？ 

現在，就是你翻出這些經典糗事的時候了！把你求學時期的笑話回憶寫成一篇貼文，發

在 IG 或 FB 上，只要夠好笑、夠有梗，就有機會被選中，由插畫家幫你畫成爆笑又可愛的插

畫，讓大家一起笑著過教師節！快來分享你和老師之間最「笑」果十足的回憶吧！ 

 

二、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 承辦單位:方成事股份有限公司 

 

三、活動辦法 

(一) 徵文日期｜114 年 7 月 1 日（星期二）起至 8 月 29 日（星期五）中午 12:00 止。 

(二) 徵文對象｜符合具中華民國國籍或持有中華民國居留證之個人皆可參賽。 

(三) 徵文內容｜字數不限，以「老師與我-求學時期的日常笑話」為題撰寫投稿，並請以

正體中文創作。 

(四) 參加辦法｜ 

步驟一 ► 於社群平臺（臉書 FB、Instagram），用貼文方式寫下，以「老師與我-

求學時期的日常笑話」為題的文稿。 

步驟二 ► 將貼文設為「公開」，並加上 Hashtag「#老師與我求學時期的日常笑話、

#教育部徵稿活動」。 

步驟三 ► 將真實姓名、發文截圖寄至業務信箱：info@favula.com，完成以上步

驟，即符合徵選資格！ 

*凡年齡未達 13 歲，無臉書及 IG 帳號者，可將文稿寄信至業務信箱：

info@favula.com，提供「真實姓名、就讀學校、發文者名稱（可用暱稱，也可用真

實姓名）、發文內容」由承辦單位協助發文。 

(五) 對本活動有相關疑問，請逕洽旨揭承辦單位─方成事股份有限公司詢問，聯絡電話：

02-7751-5324 #201。 

 

四、評選辦法 

本活動分為二階段，初選階段將由承辦單位彙整投稿資料，初步篩選出符合資格與主題

要求之作品：主題契合度占 40%、趣味與創意占 30%、文字表現占 20%、投稿完整度

與人氣表現占 10%。複選階段將由專業寫作者評選，選出入選作品 15 篇。 



五、注意事項 

(一) 欲參加本活動者，請先詳細閱讀活動辦法，參加本活動者視為同意本活動辦法。指

導單位及承辦單位保有活動調整、增刪之權利，如有任何爭議，皆以指導單位及承

辦單位之解釋及對本活動的最終決策結論為準。 

(二) 凡參賽者須同意本徵文活動之各項規定，如有抄襲、冒名、假冒、參賽作品非參賽

者之創作、侵犯著作權法或違反相關規定等其他不法情事，指導單位及承辦單位得

取消其參選資格，如有致損害於指導單位及承辦單位或其他任何第三人，亦應負一

切民刑事責任。 

(三) 獲選之作品應無償授權指導單位及承辦單位，不限時間、次數、地域及方法等非營

利利用。 

 

六、相關規範 

(一) 參加者在活動期間內，於個人頁面進行心得文章創作，次數僅限 1 次。參加者應擔

保其作品內容為正面觀感，無使用 AI 生成或輔助生成、並不得涉及抄襲、引用、嘲

諷、色情、血腥暴力或其他違反社會善良風俗之內容，無侵犯智慧財產權、其他權

利等之情事。若因內容不當、違法或接獲抗議之情事及疑慮，指導單位及承辦單位

得撤銷該作品參加與獲選資格，且不另行通知，參加者不得有異議。 

(二) 作品如獲選，作品應為參加者本人「原創」作品，為個人單獨擁有完整所有著作權之

著作，未曾授權他人、與他人無契約上之限制，未利用他人之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

利、無不法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利之情事，且無其他違法情況。指導單位及承

辦單位對參加者之作品不負智慧財產權、肖像或其他權利之審查責任，參加者應自

行檢查確認，如發生法律責任皆屬參加者個人行為，概由參加者自負全責。 

(三) 若參加者違反活動規範而致指導單位及承辦單位遭受到損害或被第三人請求賠償時，

參加者應賠償指導單位及承辦單位因此所受一切直接及間接損害（包括但不限於對

第三人之賠償、和解金、律師費用等）。 

(四) 參加者應擔保不得對本活動、指導單位、承辦單位、其他參加者發表不當或不法內

容或其他任何影響本活動進行之行為，經檢舉或經指導單位及承辦單位發現參加者

有任何直接或間接，以不正常或不當之手法進行，影響本活動公正性或正常運作之

行為，指導單位及承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加及獲選資格，並追究法律責任。 

(五) 參加者於參加本活動後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將供指導單位及承辦單位確認獲選者身

分、進行相關聯繫、從事行銷活動等目的（以下簡稱「蒐集目的」），於中華民國領域

及蒐集目的存續期間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指導單位及承辦單位不會將個人資料揭



露予第三人或用於蒐集目的以外之其他用途。參加人應保證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均為

真實，未有冒用或盜用之情事；如有虛偽不實、提供不完整等情事，指導單位及承辦

單位得取消其參加／獲選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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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承辦人：林岑羽
電話：(02)7736-5649
電子信箱：s84270@mail.moe.gov.tw

受文者：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7月1日
發文字號：臺教師(三)字第114260177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114年教師節敬師徵稿活動辦法、海報 

(A09000000E_1142601779_senddoc1_Attach1.pdf、
A09000000E_1142601779_senddoc1_Attach2.pdf)

主旨：檢送本部委託方成事股份有限公司辦理「114年教師節敬

師徵稿活動」辦法及海報各1份，請轉知所屬學校或單

位，歡迎踴躍投稿，請查照。

說明：

一、為表達對教師的敬意，連結師生間的回憶及情感，本部委

託辦理旨揭活動，重點如下：

(一)徵文日期：自114年7月1日（星期二）起至8月29日（星

期五）中午12:00止。

(二)徵文對象：符合具中華民國國籍或持有中華民國居留證

之個人皆可參賽。

(三)徵文內容：字數不限，以「老師與我-求學時期的日常笑

話」為題撰寫投稿，並請以正體中文創作。

(四)參加辦法：

１、步驟1：於社群平臺（臉書FB、Instagram），用貼文

方式寫下，以「老師與我-求學時期的日常笑話」為題

的文稿。

檔　　號:
保存年限:

9

教育局 1140702

*AEAA1143078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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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步驟2：將貼文設為「公開」，並加上Hashtag「#老師

與我求學時期的日常笑話、#教育部徵稿活動」。

３、步驟3：將真實姓名、發文截圖寄至業務信箱：

info@favula.com。

(五)注意事項：欲參加本活動者，請先詳細閱讀活動辦法，

參加本活動者視為同意本活動辦法。本部保有活動調

整、增刪之權利，如有任何爭議，皆以活動單位之解釋

及對本活動的最終決策結論為準。

二、對本活動有相關疑問，請逕洽旨揭活動承辦單位─方成事

股份有限公司詢問，聯絡資訊如下：

(一)電話：02-7751-5324#201。

(二)電子信箱：info@favula.com。

正本：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各師資培育之大學、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

副本：方成事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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